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代理购电价格公告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2025 年 7 月 31 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量电价

（元/千瓦时）

其中 分时电量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代理购电

价格

上网环节线损

折价

电量输配

电价

政府性基金及附

加

系统运行费折

价
尖峰 高峰 平时段 低谷

需量电价（元/千

瓦·月）

容量电价（元/千伏

安·月）

公式 — 1=2+3+4+5+6 2 3 4 5 6 7 8 9=1 10 11 12

工商业用电

单一制

不满 1 千伏 0.56437475

0.338797

0.012201 0.145600

0.04336875 0.024408

— 0.76502475 0.56437475 0.38044575 — —

1-10（20）千伏 0.54437475 0.012201 0.125600 — 0.74502475 0.54437475 0.36044575 — —

35 千伏 0.52937475 0.012201 0.110600 — 0.73002475 0.52937475 0.34544575 — —

两部制

1-10（20）千伏 0.52277475 0.012201 0.104000 0.83043875 0.72342475 0.52277475 0.33884575 36.0 22.5

35 千伏 0.49277475 0.012201 0.074000 0.80043875 0.69342475 0.49277475 0.30884575 36.0 22.5

110 千伏 0.46777475 0.012201 0.049000 0.77543875 0.66842475 0.46777475 0.28384575 33.6 21.0

220 千伏及以上 0.44777475 0.012201 0.029000 0.75543875 0.64842475 0.44777475 0.26384575 33.6 21.0
注:1.代理购电价格根据当月预测购电成本等测算所得（详见《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代理购电价格信息表》）；输配电价由上表所列的电量输配电价、容（需）量电价构成，按照晋发改商品发〔2023〕

166 号文件执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包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196875 分钱，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0.24 分钱，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钱，农网还贷资金 2 分钱。
注:2.分时电量电价在电量电价基础上根据晋发改商品发〔2021〕479 号、晋发改商品发〔2023〕166 号文件规定形成。时段划分：尖峰时段 18:00-20:00（两部制用户每年 1 月、7 月、8 月、12 月

份执行），高峰时段 8:00-11:00，17:00-23:00；平时段 7:00-8:00，13:00-17:00，23:00-24:00；低谷时段 00:00-7:00，11:00-13:00。浮动比例：高峰电价为平段电价上浮 60%，低谷电价为平
段电价下浮 55%，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 20%。代理购电价格中历史偏差电费折价，继续按照晋发改商品发〔2021〕457 号文件规定，不参与峰谷分时浮动。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执行 1.5 倍代理购电价格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5 年 7 月 1 日-2025 年 7 月 31 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电量电价

（元/千瓦时）

其中 分时电量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代理购电

价格

上网环节线损

折价

电量输配

电价

政府性基金及附

加

系统运行费折

价
尖峰 高峰 平时段 低谷

需量电价（元/千

瓦·月）

容量电价（元/千伏

安·月）

公式 — 1=2+3+4+5+6 2 3 4 5 6 7 8 9=1 10 11 12

工商业

用电

单一制

不满 1 千伏 0.73377375

0.508196

0.012201 0.145600

0.04336875 0.024408

— 1.03606375 0.73377375 0.45667475 — —

1-10（20）千伏 0.71377375 0.012201 0.125600 — 1.01606375 0.71377375 0.43667475 — —

35 千伏 0.69877375 0.012201 0.110600 — 1.00106375 0.69877375 0.42167475 — —

两部制

1-10（20）千伏 0.69217375 0.012201 0.104000 1.15568475 0.99446375 0.69217375 0.41507475 36.0 22.5

35 千伏 0.66217375 0.012201 0.074000 1.12568475 0.96446375 0.66217375 0.38507475 36.0 22.5

110 千伏 0.63717375 0.012201 0.049000 1.10068475 0.93946375 0.63717375 0.36007475 33.6 21.0

220 千伏及以上 0.61717375 0.012201 0.029000 1.08068475 0.91946375 0.61717375 0.34007475 33.6 21.0
注:1.对于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不含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直接参与过市场交易的用户）在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现执行保底电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拥

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代理购电价格按上表执行。
注:2.输配电价由上表所列的电量输配电价、容（需）量电价构成，按照晋发改商品发〔2023〕166 号文件执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包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196875 分钱，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资金 0.24 分钱，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钱，农网还贷资金 2 分钱。
注:3.分时电量电价在电量电价基础上根据晋发改商品发〔2021〕479 号、晋发改商品发〔2023〕166 号文件规定形成。时段划分：尖峰时段 18:00-20:00（两部制用户每年 1 月、7 月、8 月、12 月

份执行），高峰时段 8:00-11:00，17:00-23:00；平时段 7:00-8:00，13:00-17:00，23:00-24:00；低谷时段 00:00-7:00，11:00-13:00。浮动比例：高峰电价为平段电价上浮 60%，低谷电价为平
段电价下浮 55%，尖峰电价在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 20%。代理购电价格中历史偏差电费折价，继续按照晋发改商品发〔2021〕457 号文件规定，不参与峰谷分时浮动。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代理购电价格信息表
（2025 年 7 月）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时
名称 序号 明细 计算关系 数值

电量

1 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 1=2+3 227,249.00

2 其中：采购优先发电电量 2 198,927.28

3 采购市场化发电电量 3 28,321.72

电价

4 代理工商业购电价格 4=5+6 0.338797

5 其中：当月平均购电价格 5 0.334417

6 历史偏差电费折价 6 0.004380

7 代理工商业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 7 0.012201

8 系统运行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8=9+10+11+12+13+14 0.024408

9 其中：1.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9 0.002663

10 2.抽水蓄能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0 0.002724

11 3.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1 0.001745

12 4.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2 -0.001607

13 5.煤电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3 0.016750

14 6.趸售电价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4 0.002133
注：1.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按照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相同的标准承担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
2.企业自备电厂（余热、余气、余压自备电厂除外）自发自用电量按照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相同的标准承担系统运行费用。
3.跨省跨区外送电量（含榆林交易电量、暂不包含应急调度电量）和未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上网电量承担辅助服务费用度电分摊标准按上表中“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执行。

4.上表中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为全省预测电量。5 月全省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实际用电量18.92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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